湖北大学XXX奖学金评审管理办法
（参考模板，助学金也适用）
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支持湖北大学教育事业发展，        在湖北大学捐赠设立“ XXX奖学金”（以下简称为“奖学金”）。
第二条  为规范本奖学金的评审和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湖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捐赠协议》等有关规定，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2章 奖学金设置
第三条  奖学金名称：             
第四条  本奖学金的奖励对象为       
第五条 奖励名额及奖励额度：本奖学金奖励总额       元人民币，自XXX年至XXXX年，分   年执行，每年奖励额度    元人民币。奖励本科生  名，每人   元；奖励研究生  名，每人  元。
特殊情况下，名额可根据当年实际情况进行动态调整。
第六条  申请本奖学金的学生须满足以下条件：
（1）                  
（2）                  
（3）                  
（4）                  
（5）                 
第3章 评审程序
第七条  组织机构及职责
XX学院负责组建“XXX奖学金评审委员会”，负责本奖学金项目的评审工作，小组成员由      组成。
第八条  奖学金评审发放流程如下：
（一）     学院每年的    月   日前在官网发布奖学金评审通知。
（二）符合条件的学生向   学院提出申请，提交学院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三）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按照公平、公开、公正及择优的原则对申报材料进行审定、筛选，确定最终奖励对象候选人名单。
（四）奖励对象候选人名单在全院范围内公示3个工作日。
（五）对奖学金评审结果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向奖学金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诉，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对申诉内容进行核实、审查和处理。奖励对象名单经公示无异议后，由  学院上报学工部、研工部，并正式发文公布奖学金评审结果予以确认。
（六）     学院向湖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提交奖学金发放申请，由基金会以银行转账的方式统一发放至获奖学生账户。
第4章 监督管理
第九条  本奖学金的捐赠人有权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本奖学金评审委员会应当及时如实答复。
第十条  湖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负责对本基金实行专项管理，确保专款专用，并按照有关政策法规进行会计核算，定期向捐赠人报告基金收支状况，依法接受国家税务、审计等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的税务监督和审计监督。
第5章 附则
[bookmark: _GoBack]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     学院负责解释，经捐赠人同意并报湖北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审核备案后生效。修订需与捐赠人协商一致。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年**月**日起施行。


